
嘉義榮服處 112年「退除役官兵懇談會」 

會議記錄暨建議事項彙整表  

項

次 
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1 

榮民楊○○先生： 

(1)醫生流動性大，病患流

失，可透過待遇改善，留

住人才。另支援之公費醫

生事故多，如待產、產假、

育嬰、家庭事故，請長假

或減看診人數(限掛 30

人)，對長期病患復健治療

不便，制度應該檢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
就醫保健處： 

(1-1)有關醫師流動性大，建

議可透過待遇改善，留住

人才一節，本會透過以下

機制解決並持續檢討改

善： 

A.本會所屬醫療機構之契約

醫師，各醫院均視醫院營

運狀況適度調整薪資及獎

金等相關福利，以利留住

人才。 

B.另運用科經營團隊獎勵

金，鼓勵分院發展特色醫

療，依分院所提醫療科別

及支援榮家人力需求，結

合總院及分院科組成經營

團隊，提升醫療品質及量

能，並增加醫院營運收

入，藉以提高醫師待遇。 

C.持續培育公費醫師以挹注

分院及榮家醫師人力。 

D.強化本會「金字塔計畫」

之榮民三級醫療體系的支

援，透過遠距醫療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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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醫院普通體檢費用太高，

如換駕照體檢費需 600

元，衛生所僅需 55元，體

檢項目完全一樣且非常快

速，建議調降。 

 

 

 

 

分院與榮家醫師至榮總進

修訓練之機制，提升留任

率。 

(1-2)有關支援之公費醫師事

故多，對長期病患復健治

療不便一節，說明如下： 

A.公費醫師請假(如待產

等)，因係屬不可抗力之因

素，其依法請假，尚無不

可。惟其依法請假期間，

分院將尋求鄰近醫院或總

院支援醫師，俾使醫療不

中斷。 

B.如遇醫師請假或限掛，倘

病患有掛號就醫需求，該

院將協助掛其他醫師看

診，以維護其就醫權益。 

 

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： 

(2-1)本院健檢中心於105年5

月開始辦理高齡者換發駕

駛執照健檢，75歲高齡駕

駛換照體檢，檢查費用如

下： 

A.體格檢查: 

(A)身高體重、視力、辨色力

等檢查(含掛號費)由護

理師檢查，15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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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幼童科掛號費 100元建議

可調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B)四肢是否健全、活動能

力、有無惡疾、聽力，由

醫師評估檢查 150元。 

B.認知功能測驗檢查 300

元，(經訪查嘉義市區域級

以上醫院，認知功能測驗

檢查收費都為 300元)。本

院報告現場製作完成給予

(開始實施時有詢問嘉義

監理單位，表示為合理收

費但要確實測驗)。 

(2-2)經查台端反映衛生所費

用 55元為體格檢查部分，

不含認知功能檢查。 

(2-3)有關健檢費用調降建

議，考量本院營運成本並

維持優質健檢服務，目前

暫無此規劃，尚請台端諒

察。 

(3-1)嘉義分院目前西醫掛號

費用為 100元，符合嘉義

市政府衛生局公告「嘉義

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

表」，尚請台端諒察。 

(3-2)另有關榮民至本院就診

掛號費優惠，係依據輔導

會「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醫

辦法」及「國軍退除役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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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現行醫院交通車往灣橋及

民生社區 1030時離院，往

南靖、大林 11時離院，造

成部分人員因考量交通車

時間而放棄看診，建議交

通車離院時間可延後，以

利老人及行動不便者看

診。 

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機

構就醫補助申請作業要

點」辦理，主要補助對象

為領有榮民證、義士證及

遺眷家戶代表證者，另依

健保署規定 3歲以下幼兒

免收部份負擔，以上資訊

供台端參考。 

(4-1)嘉義分院醫療巡迴車之

路線及搭乘時間，均經過

審慎評估並顧及使用民眾

搭乘(榮民、榮眷、民眾)

需求訂定。 

(4-2)本案 3條路線已行駛多

年，經瞭解各路線駕駛均

會配合當日搭車看診民眾

需求彈性調整發車時間，

回程時如有民眾尚未完成

看診，會等待其看畢後發

車，並向同車搭乘者說

明，同車者均願意配合。 

(4-3)感謝台端建議，本院會

持續請駕駛了解搭乘民眾

需求，必要時彈性調整發

車時間。 

2 
榮民李○○先生： 

部分領有退休俸之榮民因病

早逝，續領半俸之遺眷子女無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
退除給付處： 

感謝您的建言，目前尚無此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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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領取子女教育補助費，建議

修法，以照顧是類榮民子女。 

規劃，本會將在相關會議中提

出建言，廣徵各方意見，尋求

共識。 

嘉義榮民服務處： 

服務照顧是多元化的，各學長

如有碰到是類對象，請立即向

本處直接反應，我們會再派員

評估，如確有經濟能力不佳

者，將列為遺孤認養對象，每

月發放遺孤認養金(3,000 元/

月)，減輕家長照顧經濟壓力。 

3 

榮民韋○○先生： 

建議能夠辦理法律講座，宣導

一些平常碰到的法律常識，讓

榮民能多些法律知識。 

嘉義榮民服務處： 

(1)本處提供法律諮詢服務，

每年皆簽約 2 位律師提供

服務，免費提供諮詢服

務，歡迎有需求的退除役

官兵都可先到本處開立推

介卡後，再跟律師接洽法

律諮詢時間。 

(2)本處每年度都會辦理 2次

法治教育課程，課程主題

多是以本處在服務過程

中，榮民眷最常碰到的諮

詢問題當作課程主題，未

來會再進一步評估，是否

結合本處法治教育課程時

間，公告邀請有興趣的同

袍一起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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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爾後分區座談會也會納入

評估，增加法治教育主題

宣導，讓與會的退除役官

兵能接觸更多的法律知

識。 

4 

榮民謝○○先生： 

中高齡就業已是當前世界各

國趨勢，現年輕人不婚不生造

成人口數減少，形成職場人力

高度不足，高齡人力確可以是

補充人力的一種可用途徑。退

輔會長期積極協助榮民就

業，其下轄資源及單位甚多，

確可協助政府在中高齡就業

政策上，提供更多的協助與幫

助。在此建議退輔會能協助推

動「中高齡」就業工作。 

嘉義榮民服務處： 

近期嘉義縣(市)皆已同步陸

續成立銀髮人才服務據點，本

處就業站也主動進行資源連

結，該平台除了人才庫的建立

外，後續也會建置更多中高齡

職缺，此部分本處就業站也會

主動連結，積極拓展中高齡就

業機會。 

 

 


